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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外交行政 

第一節 人事管理 

壹、前言 
外交部現有之組織及職掌分工係依據「外交部組織法」及

「外交部處務規程」訂定，現有 12 司、9 處、3 委員會、1 組、
2 附屬機關及 2 指揮監督機關，包括亞東太平洋司、亞西司、非
洲司、歐洲司、北美司、中南美司、條約法律司、國際組織司、

新聞文化司、禮賓司、經貿事務司、總務司、檔案資訊處、電務

處、人事處、會計處、秘書處、政風處、中部辦事處、南部辦事

處、東部辦事處、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委員會、研究設計委員

會、法規委員會、國會聯絡組、外交領事人員講習所、領事事務

局、亞東關係協會及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等 29個單位。 
外交部並依據「駐外使領館組織條例」、「外交部駐外代表機

構組織規程」及「中華民國常駐世界貿易組織代表團組織規

程」，在與我國有邦交及無邦交國家或國際組織總部所在地，分

別設置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及代表團，以促進雙邊或多

邊之外交及實質關係，並保護旅居當地國人之權益（詳見後附之

外交業務組織體系及職掌表，與外交部組織系統表）。 
依據民國 93年 6月 1日修正之「外交部處務規程」，人事業

務包括組織編制、任免、遷調、銓審、洽辦考試、分發、考核、

獎懲、考績（成）、訓練、進修、待遇、福利、保險、退休、撫

卹、人事資料及其他綜合性人事業務。茲分別說明於后： 

貳、外交人員之考選 
外交人員之考選，目前係以外交領事人員三等特考為主，民

國 49 年以前外交人員係經由考試院舉辦之高等考試外交官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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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考試進用；民國 49 年以後，為配合考用合一，貫徹即考即用
原則，改由考試院每年舉辦特種考試外交領事人員乙等考試；自

民國 85年 1月 17日「公務人員考試法」修正公布後，外交領事
人員乙等特考改稱為三等特考。自民國 49 年起至 99年止，該項
考試共舉辦 52 次，報名人數共 23,978 人，到考人數共 16,844
人，錄取人數 1,656 人，平均錄取率約為 9.83%。又外交部歷年
來因業務需要，曾分別於民國 57 年、62 年、67 年、70 年及 75
年洽請考選部舉辦外交領事人員甲等特考，合計錄取 20 人。甲
等特考於民國 84年 1月 13日公務人員考試法修正後廢除。 

外交領事人員三等特考報考資格為：中華民國國民年齡在

18 歲至 45 歲，具下列各項資格之一者（男性應考人須服畢兵役
或經核准免服兵役或現正服役中，始得報考）： 
一、公立或立案之私立獨立學院以上學校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

定之國外獨立學院以上學校各系、組、所畢業得有證書者。 
二、經公務人員普通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

滿三年者。 
三、經高等檢定考試及格者。 
該項考試分二試舉行。第一試：語文科目包括國文（作文、

公文與測驗題）、外國文（主要為英文、法文、德文、日文、西

班牙文、阿拉伯文及俄文等，應考人就報考組別之外國文應試，

除英文組外，其餘各組兼試基礎英文）及外語口試（應考人就報

考組別之外國語應試）三科；專業科目包括中華民國憲法與比較

政治、國際公法與國際關係、近代外交史及國際經濟學（含國際

經貿組織）等 4 科。第二試：口試，自民國 99 年起以集體口試
方式進行。 

參、外交人員之任用及遷調 
經外交領事人員三等（原乙等）特考及格者，初任人員以薦

任第六職等職務任用。經外交行政人員四等（原丙等）特考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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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初任人員以委任第三職等職務任用。經外交行政人員五等

（原丁等）特考及格者，初任人員以委任第一職等職務任用。為

加強外交人員之歷練及溝通部內外業務，外交部實施人員內外輪

調制度。一般而言，外交領事人員在部內服務 3 年後，可調任駐
外單位服務，在外館服務 6 年左右，即依規定調返部內。外交人
員內外互調民國 99 年共外調 124 人次，調部 111 人次，外館互
調 43人次，合計 278人次。 

肆、整合外交資源，拓展外交據點 
總計至民國 99年底，在與我有邦交之 23國中，除均設有大

使館外，另設有 2 個總領事館；在與我無邦交之 57 國中，設有
56 個代表處，1 個代表團及 35 個辦事處，合計駐外單位共 117
個。 

伍、外交人事法制 
一、修訂「外交部駐外人員輪調作業要點」：外交部於民國 88

年 11 月、91 年 9 月及 93 年 12 月三度修訂「外交部駐外
人員輪調作業要點」，其中規定輪調任期制，即外交部駐

外人員以在外館兩任，外交部部內一任，一任以 3 年為原
則（E 區館處以 2 至 3 年為一任），且駐外三任內至少需
於艱苦地區（C、D、E 區）服務一任，並於每次辦理輪
調作業時，通盤調查符合輪調資格同仁之輪調意願。 

二、訂定「駐外館處危機處理作業綱領」：為使我駐外機構因

應駐在國突發之急難災變或戰亂，以採取適切之應變作

為，或於必要時採取保僑、撤僑、撤館之行動，以減低傷

害至最小程度，乃訂定「駐外館處危機處理作業綱領」，

於民國 86年 12 月通函外交部內外各單位，作為各駐外館
處緊急應變之工作依據，並訓令各館處配合駐在國情勢訂

定「緊急應變計畫」，自民國 92 年起移由研究設計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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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情況針對緊急應變計畫相關規定進行增修，每年定期由

各地域司通電各館適時修訂各該館計畫內容。 
三、訂定「外交部選送中、高級同仁出國進修實施計畫」：外

交部於民國 92年 9月 19日訂定「外交部選送中、高級同
仁出國進修實施計畫」，民國 95 年、98 年及 99 年加以修
訂，除刪除本計畫原列之年齡及性別限制外，另提供多元

進修項目，以及出國進修人員之甄選程序改擇優選派方式

辦理，進修人員年終考績則單獨列冊計算甲等比例，成

績、考核及表現將列入日後優先升遷及派用之重要參據。 
四、「外交部專業獎章頒給辦法」：民國 85年 2月 14日訂定發

布。民國 99 年頒發「特種外交獎章」予前駐馬拉威大使
趙金鏞；頒發「睦誼外交獎章」予泰國駐華代表安佩蘭 
（Arbhorn MANASVANICH）、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
葉教授綠娜、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系教授魏樂富（Rolf-
Peter WILLE）、馬來西亞駐臺代表亞都拉（ABDULLAH 
bin Mohd Salleh）、以色列駐臺代表甘若飛（Raphael 
GAMZOU）、匈牙利國會友臺小組主席艾克許（ József 
ÉKES）、挪威奧斯陸暨阿克胡斯郡總督羅斯尤達（Hans J. 
RØSJORDE）、西班牙駐華代表拉瑪斯（José Luis LAMAS 
CARRIL ）、 波 蘭 駐 華 代 表 史 崔 烏 斯 基 （ Sławek 
STRAŻEWSKI）、土耳其駐華代表艾若坦（Muzaffer 
EROKTEM）、越南駐華代表阮伯炬（NGUYỄN Bá Cự）。 

五、駐外人員返國述職：外交部民國 99 年度辦理集體返國述
職，人數計有主管人員 20人，非主管人員 30人。 

陸、外交領事人員待遇、福利、保險、退休照護及外交

志工、外交替代役男  
一、外交領事人員之待遇：外交領事人員在國內服務期間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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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係依「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之規定辦理，

包括本俸（年功俸）、外交領事人員專業加給、主管職務

加給及其他給與（包括結婚、生育、子女教育及眷屬喪葬

等補助）。派赴國外工作期間待遇項目包括本俸（年功

俸）、地域加給、館長職務加給及各項補助（包括醫療保

險補助、房租補助、子女教育補助及眷屬補助）。有關駐

外人員待遇之調整係由外交部斟酌駐外各館處實際狀況，

專案報行政院核定後實施，其中本俸（年功俸）及館長職

務加給部分係參照每年全國軍公教人員待遇調整之幅度予

以調整；至地域加給及房租補助費部分，則以各駐在國生

活物價指數（參考各地主要城市之生活物價及租屋費用平

均數）、物資供應狀況及治安環境等因素，作為調整之標

準。 
二、福利及服務：外交部輔導部內社團舉辦各類活動，目前共

有 16 個社團，包括：國畫社、書法社、籃球社、桌球
社、網球社、羽球社、保齡球社、登山健行社、舞蹈社、

韻律舞社、國際英語演講會、高爾夫聯誼會、壓花社、易

筋經健身社、福音社及慢速壘球社等，各社團均有定期活

動，對同仁公餘身心調劑頗有助益。為鼓勵同仁參加社團

活動，外交部在使用者付費原則下，按月給予社團固定補

助，除教師費、車馬費、場地租金及活動材料費在限額內

予以補助外，其他支出則由社團向社員酌收費用支應。 
三、醫療保險： 
（一）全民健康保險：國內全民健康保險於民國 84 年 3 月

1 日開辦，保險對象倘發生疾病、傷害或生育等事實
時，給予門診或住院診療服務，外交部參加保險對象

包括專任有給之公務人員及其眷屬。 
（二）駐外人員醫療保險：外交部為保障駐外人員之生命、

身體及健康，訂有「駐外機構辦理員眷醫療保險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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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點」。目前駐外人員在有醫療保險之地區，得為其

本人及隨其於駐在地受其撫養之配偶及直系親屬辦理

醫療保險。但子女以因身心障礙而無謀生能力者，或

未滿 24 歲在學未婚者為限。被保險人自行負擔
35%，政府補助 65%。至無醫療保險或醫療水準落後
之地區，駐外同仁本眷可向第三國投保。 

四、退休同仁照護：外交部人員退休（職）時，均致贈禮品，

以示嘉慰。另每年三節（春節、端午節及中秋節），部長

均具函慰問，並致贈禮金。此外，春節期間舉辦退休人員

聯誼茶會，由部長主持並致贈紀念品及摸彩獎品。外交部

並編有退休（職）人員通訊錄，供退休人員聯繫使用。 
五、駐外同仁眷屬照護：外交部於考試院會同行政院自民國

93 年 1 月 1 日發布施行「公務人員因公傷殘死亡慰問金
發給辦法」後，旋即研訂「駐外人員眷屬因兵災戰亂傷殘

死亡慰問金發給要點」取代為派駐戰亂、動亂地區之同仁

及眷屬投保高保費之兵災險，以兼顧提供駐外同仁與眷屬

合理之保障及撙節政府巨額保費支出，該要點並奉行政院

核定自民國 93年 12月 30日起施行。 
六、外交志工：外交部推動外交志工分為 3部分，第 1類為外

交部部內靜態行政業務之內勤外交志工，第 2 類為從事國
賓、外賓接待等動態工作之外勤外交志工，第 3 類係由國
際合作發展基金會辦理安排有志從事志願服務且能力適當

之人士，前往較落後之國家從事海外醫療、農耕及教授中

文或資訊等工作之海外志工。 
目前外交部志工主要服務項目為蒐集分析政情資料、

外語翻譯、訪賓接待、櫃檯諮詢引導、協辦活動、部長民

意信箱管理、網站諮詢維修、資料編纂登錄、檔卷整理及

其他適合志工服務之工作項目。每位志工皆經外交部各需

求單位依業務性質逐一面談遴選，並於接受內政部規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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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基礎訓練及本部特殊訓練課程後，始成為正式外交志

工。服務期間除協助一般行政工作外，並應外交部各單位

邀請參與各項部內外活動，例如參與外語訓練課程及出席

各司處郊遊與聚餐，與外交部同仁互動頻繁。另外交部為

配合臺北賓館開放參觀，招募臺北賓館志工乙批，並分組

輪流於每次開放時服勤，負責協助參觀導引、導覽及參觀

秩序之維護。 
七、外交替代役（國內服勤）役男：外交部自民國 90 年度起

經奉行政院核定實施外交替代役，民國 93 年起增加役男
在部內服勤，迄今已邁入第 7 年，外交替代役（國內服
勤）役男除協助部內各單位從事訪賓接待、蒐集國際組織

議題、建立資料庫、電腦網頁及一般行政工作外，皆不定

期協助參與各單位舉辦之慈善活動，至各社區協助環境清

掃、關懷及陪伴長者，以形塑役男關懷人群、服務社會的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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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外交部國內單位組織及業務職掌 
單

位 
職                  掌 

秘 
書 
處 

一、文稿之審閱、撰擬。 
二、外交部各單位間共同業務之聯繫協調。 
三、部務會議及事務會議之準備、紀錄、決議案之整理及分

行事項。 
四、外交部與總統府、行政院及其他機關間之聯繫、協調。 
五、部次長交辦及指示宣達事項。 

亞 
東 
太 
平 
洋 
司 

一、有關對日本及韓國事務。 
二、有關對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汶

萊、越南、寮國、高棉等國事務。 

三、有關對澳大利亞、紐西蘭、斐濟、東加、諾魯、吐瓦

魯、巴布亞紐幾內亞、索羅門群島、西薩摩亞、萬那

杜、吉里巴斯、馬紹爾群島、帛琉及其他太平洋諸島國

事務。 

四、有關對孟加拉、不丹、尼泊爾、斯里蘭卡、印度、馬爾

地夫、緬甸等國與香港、澳門地區事務，亞太地區國際

組織事務及亞太地區農漁業合作與漁船遇難事務。 

亞 
西 
司 

一、有關對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摩爾多瓦、哈薩

克、烏茲別克、土庫曼、吉爾吉斯、塔吉克、亞美尼

亞、亞塞拜然、喬治亞、蒙古等國事務。 
二、有關對沙烏地阿拉伯、約旦、巴林、阿拉伯聯合大公

國、阿曼、科威特、阿富汗、伊拉克、伊朗、以色列、黎

巴嫩、巴基斯坦、卡達、敘利亞、土耳其、葉門等國及

巴勒斯坦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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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職                  掌 

非 
洲 
司 

一、有關對阿爾及利亞、貝南、布吉納法索、蒲隆地、喀麥

隆、維德角、中非共和國、查德、葛摩、剛果共和國、

吉布地、埃及、赤道幾內亞、加彭、幾內亞、幾內亞比

索、象牙海岸、利比亞、馬達加斯加、馬利、茅利塔尼

亞、模里西斯、摩洛哥、尼日、盧安達、塞內加爾、聖

多美及普林西比、塞席爾、蘇丹、多哥、突尼西亞、剛

果民主共和國等國與西撒哈拉地區事務及非洲各項國際

與區域性組織事務。 
二、有關對安哥拉、波札那、厄利垂亞、衣索比亞、甘比

亞、迦納、肯亞、賴索托、賴比瑞亞、馬拉威、莫三比

克、納米比亞、奈及利亞、獅子山、索馬利亞、南非共

和國、史瓦濟蘭、坦尚尼亞、烏干達、尚比亞、辛巴威

等國及非洲其他尚未獨立地區事務。 
三、有關與非洲各國及未獨立各地區經濟、技術合作事務及

綜合性事務。 

歐 
洲 
司 

一、有關對英國及其屬地、國協組織、愛爾蘭、西班牙、葡

萄牙、希臘、賽普勒斯等國事務。 
二、有關對法國及其屬地、比利時、荷蘭、盧森堡、教廷、義

大利、馬爾他、摩納哥、聖馬利諾、安道爾等國事務。 
三、有關對德國、奧地利、瑞士、列支敦斯登、瑞典、挪

威、丹麥、冰島、芬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

蘭、塞爾維亞與蒙特內哥羅、斯洛維尼亞、克羅埃西亞、

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馬其頓、羅馬尼亞、保加利亞、

阿爾巴尼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等國家事務。 
四、有關「對歐盟工作指導小組會議」實施計畫之執行檢討

與追蹤、歐盟等歐洲區域性國際組織事務、歐洲通盤性

政情研究及綜合性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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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職                  掌 

北 
美 
司 

一、有關對美國之政治、學術、特權豁免、軍事（含國防科

技事務）及美國與中共關係之觀察研究。 
二、有關對美國之地方政務、邀訪、文化交流及一般僑務事

項。 
三、有關對美國之經貿、財政、司法互助、農漁、衛生、環

保、勞工、能源及一般科技等事項。 
四、有關對加拿大之政治、文教、商務、邀訪事務及一般僑

務事項、駐美、加各單位之一般行政事務。 

中 
南 
美 
司 

一、有關對墨西哥、瓜地馬拉、宏都拉斯、薩爾瓦多、尼加

拉瓜、哥斯大黎加、多明尼加、海地、古巴等國事務。 
二、有關對巴拿馬、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巴西、厄瓜多、

秘魯、玻利維亞、智利、阿根廷、巴拉圭、烏拉圭等國

事務。 
三、有關對巴哈馬、貝里斯、格瑞納達、多米尼克、聖文

森、聖露西亞、聖克里斯多福、安地卡、牙買加、巴貝

多、千里達、蓋亞那、蘇利南等國及法屬蓋亞那等加勒

比海尚未獨立各島事務。 
四、有關對中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各國之技術合作及綜合

性事務。 

條 
約 
法 
律 
司 

一、有關條約及協定之研討、簽署、解釋、約本保存管理及

國際法問題諮詢等事項。 
二、有關國內法及涉外法律問題之研議及解釋、法律諮詢及

司法協助事項。 
三、有關國際法及國內法之專題研究、法律圖書資料之蒐集

整理、條約及有關法令資料之編印、各國際法學會連繫

事項及綜合性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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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職                  掌 

國 
際 
組 
織 
司 

一、有關聯合國及其專門機構活動之觀察、研析及參與等事

項。 
二、有關其他政府間國際組織、國際會議與活動之參與、觀

察及研析事項並輔導民間團體參加與經濟、財政、金

融、工商等有關之非政府間國際組織、國際會議與活動

事項。 
三、有關防制洗錢、組織犯罪等國際組織及管制鑽石原石貿

易等多邊合作機制之參與、觀察及研析事項、輔導民間

團體參加國際組織、國際會議及國際文教、體育、科

技、衛生等交流活動事項及綜合性事務。  

新 
聞 
文 
化 
司 

一、有關釐定新聞文化工作計畫，對所屬駐外各機構之新聞

文化工作指示，蒐集與運用新聞文化資料、「外交部通

訊」之編印及圖書之管理等事項、本部外部網站之管

理、維護、更新及網路文宣等事項。 
二、有關新聞之發布與處理、辦理記者會、聯繫中外記者、

編印「外交部聲明及公報彙編」、攝製外賓訪問我國活

動相冊等事項。 
三、有關撰擬部次長交辦文稿、國內外政情、資料與新聞電

訊之蒐集、研析與運用、一般國際情勢之研究、中共資

料之蒐集、整理、研析與運用等事項。 

禮 
賓 
司 

一、有關訪賓接待、政府高層出訪勘察及隨隊禮賓作業，以

及其他有關交際事項。 
二、有關典禮、國書、領事證書、勳章、國際慶弔事項及綜

合性事務。 
三、有關特權豁免及禮遇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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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職                  掌 

經 
貿 
事 
務 
司 

一、有關涉外經貿關係相關事務。 
二、有關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基金及對外援助事務。 
三、有關綜合性國際技術合作事務。 

總 
務 
司 

一、有關文書收發、印信管理及外交郵袋之處理等事項。 
二、有關經費出納保管事項。 
三、有關外館國有財產之管理、館舍及職務宿舍之購置、租

賃及修繕、公務車輛汰換、各項公物、禮品、機票之購
備、公差旅行平安保險、機場港口通關、桃園國際機場
外交部貴賓室管理、對外援贈之運送及綜合性事務。 

四、有關營建修繕、公產公物保管、宴客會議場地登記、安
排及布置、公教住宅貸款、消費性貸款、技工與工友之
管理及車輛管理與調度等事項。 

五、有關外交部工程、財物及勞務之採購、所屬單位採購案
件之查核及採購法令之諮詢。 

檔 
案 
資 
訊 
處 

一、有關檔案之管理、調閱、縮影、電子儲存及外交史料之
研究、編譯、印行、展覽等事項。 

二、有關電腦行政業務、資訊之規劃、處理、管制及運用等
事項。 

電 
務 
處 

一、有關電報收發迻譯事項。 
二、有關電務行政及密碼與密碼通信裝備之籌畫、配置與視

導等事項。 

人

事

處 

一、有關任免、遷調、任審、宣誓及其他有關事項。 
二、有關考核、獎懲、考績（成）、訓練、進修及其他有關

事項。 
三、有關待遇、福利、保險、退休、撫卹、人事資料及其他

有關事務。 
四、有關組織編制、考試、駐外機構統一指揮、駐外雇員管

理及綜合性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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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職                  掌 

會

計

處 

一、有關外交部歲入歲出概（預）算、公務統計業務、主計

人事及其他綜合性事務。 
二、有關駐外單位經費核撥憑證審核事項。 
三、有關外交部部內各項經費核撥與憑證審核、會計帳務

及決算事項。 
四、有關外交部國際組織活動、國際合作及機密預算之核撥

及憑證審核事項。 

政

風

處 

一、有關政風法令之擬訂、宣導事項。 
二、有關外交部員工貪瀆不法之預防、發掘及處理檢舉事

項。 
三、有關政風興革建議、政風考核獎懲建議及公務機密維

護事項。 
四、其他有關政風事項。 

研 
究

設 
計

委

員

會 

一、有關外交政策及計畫之研究事項。 
二、有關各單位研究工作之協助事項。 
三、其他有關研究設計事項。 

法

規 
委

員

會 

一、有關外交部主管法規之審議修訂及闡釋事項。 
二、有關行政法規之蒐集、研究、協調及配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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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職                  掌 

非
政
府
組
織
國
際
事
務
委
員
會 

一、有關協助推動國內機關與國際非政府組織之聯繫與關係

事項。 
二、有關審核外交部補助或輔導國內非政府組織參與國際組

織及活動事項。 
三、有關評估國內非政府組織參與國際組織及活動之成效事

項。 
四、有關加強外交部與國內非政府組織合作發展與國際非

政府組織之關係事項。 
五、其他有關非政府組織之推動事項。 

國
會
聯
絡
組 

有關對國會之聯繫、服務等工作。 

領

事

事

務

局 

一、有關護照之核發及各項加簽事項。 
二、有關外國護照之簽證事項。 
三、有關領事事務之各項證明、僑民領務、船員及其他在

外工作人員及綜合性業務事項。 
四、有關領事事務電腦資訊系統業務事項。 

外
交
領
事
人
員
講
習
所 

有關辦理新進及在職人員實務及智能講習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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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指揮監督單位 
單

位 
職                   掌 

北

美

事

務

協

調

委

員

會 

有關辦理維持並推展中華民國與美利堅合眾國間之各種關

係。 

亞

東

關

係

協

會 

關於維護我國旅日本僑民之權益事項。 
關於便利兩國人民之旅行往來事項。 
關於與日本各界自由民主人士之聯繫事項。 
關於維持中日雙方經濟貿易及技術合作等有關事項。 
關於輔導中日雙方之文化交流事項。 
其他有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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